中 国 船 级 社
致中国船级社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文件审批通知单
为符合1974年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第XI－2章和ISPS规则和/或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相关要求，我们申请贵社对我公司所递交的船舶保安计划和/或海事劳工符合声明第II部分进行审查批准。我们承诺支付文件审批费及因此发生的有关费用。
	船名
	
	船舶呼号
	
	船旗国
	

	*船型种类
	
	船籍港
	
	总吨位
	

	船级编号
	
	IMO编号
	
	建造完成日期
	

	SSP审批种类
	初次审批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审批  □

	DMLC-II审查种类
	初次审查  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修改审查  □

	发票抬头
	
	税务登记号
	


	船舶管理公司（承担船舶保安责任）

	公司名称：

	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公司识别码：

	联系人
	
	传真
	

	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上次船舶保安计划审批机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批号： 


	MLC船东/公司（承担MLC责任的公司）

	*公司名称：

	注册地址：

	公司识别码：

	联系人
	
	传真
	

	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涉及船舶保安和/或海事劳工方面的港口国控制情况：


	保安体系文件和/或海事劳工符合声明变动情况：


	备注：
1. SSP审批材料：SSP及保安评估报告、CSO培训证书、
2. DMLC-II审查材料：DMLC-I&II、DMLC-II引用的公司文件及清单（版本及生效日期）、船舶舱室证明文件、海员就业协议。
3. 船型种类：客船、高速客船、高速货船、散货船、油船、化学品船、气体运输船、海上移动钻井平台、其他货船。若船舶属一种以上船型，请相应填写，如：“油船/化学品船”；如属于“其它货船”，请标注出该船的具体船舶类型（与船舶入级证书一致）。

4. MLC船东如与船舶所属管理公司相同，请填写“与船舶管理公司相同”


注：      适用      不适用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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